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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

81 号），明确了排污许可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工作部署。受生态环境部委托，轻工业

环境保护研究所负责牵头编制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

范。具体由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

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口腔清洁护理

用品工业协会组成编制组实施标准编制工作。 

1.2 工作过程 

（1）成立编制组，制定工作方案。2018 年 10 月，组建技术规范编制组，开展文献

查阅，召开内部研讨会，拟定工作计划，明确制定原则、工作方法和技术路线。 

（2）现场调研，开展标准编制工作。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3 月，编制组先后组

织赴江苏、浙江、广东等典型区域进行现场调研，并结合文献查阅和以往工作积累，经

多次内部研讨和专家咨询，起草了开题论证报告初稿和标准文本草案。 

（3）开题论证。2019 年 4 月 29 日，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组织召

开标准编制开题论证会。审查委员会通过该标准的开题论证。 

（4）补充调研、广泛咨询。2019 年 5 月~7 月，编制组先后赴江苏昆山、浙江丽水、

江苏南京、江西金溪等地补充开展现场调研。期间，组织多次专家咨询会和内部研讨会。

在补充调研、广泛研讨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 

（5）召开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2019 年 8 月 9 日，生态环境部环评与排放管理

司组织召开标准征求意见技术审查会。审议专家就标准内容进行质询评议，一致认为符

合标准要求，同意公开征求意见。会后，标准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完善标准文

本及编制说明，形成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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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概况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行业企业共约 9550 家，规模以上约 1430 家。其中，肥皂及洗涤

剂制造企业约 1700 家，规模以上约 400 家；化妆品制造企业约 4700 家，规模以上约 480

家；口腔清洁用品制造企业约 150 家，规模以上约 50 家；香料香精制造企业约 1000 家，

规模以上约 200 家；其他日用化学产品制造企业约 2000 家，规模以上约 300 家。 

肥皂及洗涤剂制造行业企业主要集中于华东地区，占比约为 40%；其次是华南地区，

占比约为 25%。香精香料行业企业主要集中在广东、上海、浙江、江苏、河南等省市，

行业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 60%。全国化妆品行业企业，广东约占 53%，其次主要分布在

浙江、江苏、上海、山东、福建等地，约占全国的 27%。全国口腔清洁用品生产企业 50%

以上在广东省，其次是江苏、广西、浙江、江西等省。  

根据 2015 年环境统计，日用化学产品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占

环统全行业的 0.174%、0161%和 0.056%；工业废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

排放量分别占环统全行业的 0.056%、0.004%、0.024%、0.031%。 

3 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 

（1）与现行政策法律法规相一致 

按照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相协调，与环境保护方针政策相一致的原则，以《控

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81号）、《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

（环境保护部令第48号）、《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为依据制订本标准。 

（2）体现行业特色 

针对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的生产和产排污特点开展研究，识别废气、废水类别和

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区分主要和一般排放口，并给出许可限值确定方法、无组织排

放控制要求，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要求，指导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填报申

请排污许可证和核发机关审核确定排污许可证。 

（3）必要性与可行性相结合 

根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行业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各污染源、污染因子的特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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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以落实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控制要求为主要原则，另一方面提出将地方改善环境

质量要求纳入排污许可，并且根据实际调研情况，给出切实可行的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

保证排污许可证的发放能够最大限度地与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既

达到基本要求，又能进一步促进环境质量改善。 

4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4.1 适用范围 

4.1.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对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的规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列于“C 制造业”

（门类）的“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大类）中，行业代码 268（中类），分为

以下小类：2681 肥皂及洗涤剂制造、2682 化妆品制造、2683 口腔清洁用品制造、2684

香料香精制造、2689 其他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4.1.2 本标准适用范围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同时结合相关标准、行业生产及产排污

特征等，明确了标准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指导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排污

许可证的申请与核发，具体行业类别为日用化学产品制造行业（C268）中的肥皂及洗涤

剂制造（C2681）和香料香精制造（C2684）。 

本标准适用于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的排污

许可管理。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中，涉及工业用脂肪醇、工业用脂肪酸、工

业用脂肪胺、表面活性剂，以及松节油类、松香类、林产油脂等专用化学产品生产的产

污设施和排放口，执行专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相关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执

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71）的产污设施或排放口，适用于《排污许可

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锅炉》（HJ 953）。 

本标准未作规定，但排放工业废水、废气或者国家规定的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日用化

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其他产污设施和排放口，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

范  总则》（HJ 942）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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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天然香料、合成香料、热反应香精、非

甲烷总烃、许可排放限值、特殊时段和生产期等 8 个术语进行了定义。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进行定

义，包括肥皂及洗涤剂制造（行业代码 2681）和香料香精制造（行业代码 2684），与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规定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范围一致。为更加准确

地界定术语，还参照了《日用香精》（GB/T 2273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用香精》

（GB 30616）等标准。 

天然香料、合成香料、热反应香精参考《香料香精术语》（GB/T 21171）、《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用香精》（GB 30616）等进行定义。非甲烷总烃依据《挥发性有机物无组

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进行定义。许可排放限值和特殊时段的定义与 HJ 942《排

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总则》以及其他已发布的排污许可技术规范中相关规定保

持一致。生产期的定义主要借鉴了农副食品加工工业和食品制造工业相关排污许可技术

规范，如 HJ 860.1~HJ 860.3 和 HJ 1030.1~ HJ 1030.2 中的相关定义表述。 

4.3 排污单位基本情况填报要求 

根据《关于发布排污许可证承诺书样本、排污许可证申请表和排污许可证格式的通

知》（环规财〔2018〕80 号）中《排污许可证申请表》相关要求，结合纳入排污许可证

管理日用化学产品制造行业企业特点，本标准给出肥皂及洗涤剂制造和香料香精制造排

污单位基本情况的填报要求。 

本标准重点要求填报主要工艺及与污染物排放有关的主体生产设施，填写能够反映

排污单位产能、工艺、排污状况等相关设备参数。排污单位按照所属行业类别，填报主

要产品、主要生产单元名称、主要工艺名称、主要生产设施名称、主要生产设施编号、

设施参数、产品名称、生产能力、计量单位、设计年生产时间及其他。排污单位根据企

业生产的产品类别、生产工艺、污染治理设施，选取标准中列出的一项或组合项进行填

报；需要填报标准中未列出的其他生产单元、生产工艺及生产设施，可在申报系统选择

“其他”项进行填报。 

本标准根据行业产排污特征及环境管理要求，明确实行重点管理的日用化学产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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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业排污单位废水总排放口（综合污水处理站排放口）为主要排放口，生活污水直接

排放口为一般排放口。实行简化管理的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废水排放口均为

一般排放口。单独排向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生活污水仅需说明排放去向。日用化学产品

制造工业排污单位水污染控制项目依据 GB 8978 确定。地方有更严格排放标准要求的，

从其规定。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除了锅炉外，其他设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很小。

由于本标准不包含锅炉设施，废气排放口全部为一般排放口。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

污单位大气污染控制项目依据 GB 16297 和 GB 14554 确定。地方有更严格排放标准要

求的，从其规定。 

4.4 许可排放限值确定 

4.4.1 一般原则 

许可排放限值包括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速率）和许可排放量。对于水污染物，实

行重点管理的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废水主要排放口许可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一般排放口仅许可排放浓度，不许可排放量。实行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排放水污染物仅

许可排放浓度，不许可排放量。单独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生活污水排放口不许可排

放浓度和排放量。对于大气污染物，排污单位废气一般排放口和厂界无组织排放许可排

放浓度（速率），不许可排放量。 

4.4.2 许可排放浓度（速率）确定 

（1）废水 

本标准规定了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废水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和与其他行

业废水混合排放时许可排放浓度限值的确定方法。直接排向环境水体时，依据 GB 8978

中的直接排放浓度限值确定排污单位废水总排放口和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口的水污染物

许可排放浓度。地方有更严格排放标准要求的，从其规定。间接排向环境水体时，分为

两种情况：一是当废水排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时，依据 GB 8978 的间接排放限值确

定排污单位废水总排放口的水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二是当废水排入其他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时，按照排污单位与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责任单位的协商值确定。地方有更严格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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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要求的，从其规定。与其他工业废水混合排放时，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若有废水适

用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则执行相应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关于混合废水排放的规定；

二是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未作规定，或各种废水均适用 GB 8978 的，则按 GB 8978 附

录 A 的规定确定许可排放浓度；三是若无法按 GB 8978 附录 A 规定执行的，则按从严

原则确定许可排放浓度。 

（2）废气 

依据 GB 16297 和 GB 14554 确定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大气污染物许可

排放浓度（速率）限值。地方有更严格排放标准要求的，从其规定。若有执行大气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的，按相关规定执行。若执行不同许可排放浓度（速率）的多台生

产设施或排放口采用混合方式排放废气，且选择的监控位置只能监测混合废气中的大气

污染物浓度（速率），则应执行各许可排放限值要求中最严格限值。 

4.4.3 许可排放量核算 

本标准根据行业特点及环境管理要求，规定了许可排放量的废水污染物类别。实行

重点管理的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应明确化学需氧量、氨氮的许可排放量，可

以明确受纳水体环境质量年均值超标且列入 GB 8978 中的其他相关排放因子的年许可

排放量。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有更严格规定的，从其规定。同时，借鉴已发布排污许

可技术规范中执行 GB 8978 相关行业经验做法，给出许可排放量的确定方法，分为单独

排放和混合排放两种情况。 

单独排放时，排污单位水污染物年许可排放量是指排污单位废水总排放口水污染物

年排放量的最高允许值，依据水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限值、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和产品

产能核定。同时明确相关参数取值原则。对于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向公共污水处理系

统排放废水的排污单位，如有协商废水排放量的，可按照协商排水量（折算为单位产品

排水量）计算。向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废水但无协商排水量或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废

水的，按照排污单位近三年单位产品的实际排水量平均值计算；投运满一年但不足三年

的按周期内单位产品的实际排放水量平均值计算；未投运或投运不满一年的按照设计单

位产品排水量计算。当实际排水量平均值超过设计单位产品排水量时，按设计单位产品

排水量计算。地方有更严格排放标准要求的，从其规定。对于许可排放浓度限值，氨氮

../../../../Users/General/AppData/Local/Packages/Microsoft.Office.Desktop_8wekyb3d8bbwe/LocalCache/Users/General/AppData/Local/Packages/Microsoft.Office.Desktop_8wekyb3d8bbwe/LocalCache/Roaming/Microsoft/Word/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制糖排污许可技术规范/1（修改）制糖工业排污许可规范（草案）20170406%20(1).docx
../../../../Users/General/AppData/Local/Packages/Microsoft.Office.Desktop_8wekyb3d8bbwe/LocalCache/Users/General/AppData/Local/Packages/Microsoft.Office.Desktop_8wekyb3d8bbwe/LocalCache/Roaming/Microsoft/Word/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制糖排污许可技术规范/1（修改）制糖工业排污许可规范（草案）20170406%20(1).docx
../../../../Users/General/AppData/Local/Packages/Microsoft.Office.Desktop_8wekyb3d8bbwe/LocalCache/Users/General/AppData/Local/Packages/Microsoft.Office.Desktop_8wekyb3d8bbwe/LocalCache/Roaming/Microsoft/Word/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制糖排污许可技术规范/1（修改）制糖工业排污许可规范（草案）20170406%20(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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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接排放浓度可采用排污单位与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责任单位的协商值进行计算；地方

有更严格排放标准要求的，从其规定。 

混合排放时，水污染物许可排放量的核算方法的主要思路是排放浓度乘以排水量的

方式确定许可排放量，其中排放浓度为许可排放浓度，排水量按产能加权的方式确定，

即废水混合前应各自执行的排放标准中规定的基准排水量乘以相应的产品产能，相关参

数取值原则同单独排放情况。 

4.5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目前，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相关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尚未制定。本标准根据 GB 

8978、GB 16297、GB 14554、GB 38722 等相关标准，参考《清洁生产标准 日用化学工

业（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征求意见稿）、团体标准《合成洗衣粉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T/ZGXX 0002-2018）中涉及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的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排放

控制要求，基于企业实际调研，明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废水、废气污染防治可行技

术，并对废水、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工业固体废物及土壤污染预防提出了相关环

境管理要求。 

4.6 自行监测管理要求 

目前，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尚未制定。本标准根据 GB 

8978、GB 16297、GB 14554、GB 38722 等相关标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

则》（HJ 819）及相关废水、废气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和方法，结合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

业排污单位的污染源管控重点和行业企业自行监测现状，按照重点管理排污单位监测频

次高于简化管理排污单位，主要污染物监测频次高于一般污染物的总体原则，规定日用

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要求。主要规定了自行监测的一般原则、自行监测

方案、自行监测要求、监测技术手段、监测频次、采样和测定方法、数据记录要求、监

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内容。 



 

8 

4.7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与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按照排污许可管理要求，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应通过环境管理台账、编

制执行报告证明排污单位持证排污情况。本标准主要依据《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

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HJ944）、《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 942），结合环境管理要求，并考虑企业现状实际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情况，制

定环境管理台账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在“规范、真实、全面、细致”的原

则下，区分排污许可重点管理排污单位和简化管理排污单位，明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

业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记录的内容、频次、储存及保存要求等，以及执行报告编制流

程及内容、报告周期等。 

4.8 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 

2017年12月27日，原环境保护部发布《关于发布计算污染物排放量的排污系数和物

料衡算方法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年 第81号）。日用化学产品制造行业企业污

染物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总体上与其中附件1《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火电等17个行业

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含排污系数、物料衡算方法）（试行）》及已发布各行业排污许

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保持一致。对应许可排放量要求，本部分具体规定了实际

排放量核算的一般原则、废水污染物实际排放量的核算方法，具体包括实测法、产物系

数法，相关产污系数取值参考《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 

4.9 合规判定方法 

合规是指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许可事项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污单位

排污口位置和数量、排放方式、排放去向、排放污染物种类、排放限值、环境管理要求

应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本部分具体给出了合规判定的一般原则、产排污环节、污染治

理设施及排放口、废水排放、废气排放、以及环境管理要求合规的具体判定方法，与其

他行业排污许可技术规范相似。 



 

9 

5 标准实施措施及建议 

（1）进一步推动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 

加快与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工作的衔接，按照本标准内容尽快在排污

许可管理信息平台中建设本行业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系统，便于排污单位和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用，促进本标准的落地。 

（2）加快研究制订相关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为便于指导和规范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控制，建议根据行业实

际情况，结合当前环境管理需求，尽快研究制订相关行业废水、废气等污染物排放控制

标准，以满足污染物排放控制的精细化、科学化管理要求。 

（3）进一步强化在线监测对排污许可的有效支撑 

在线监测设备管理简便、监测数据量大，是监控排污单位许可排放浓度达标以及支

撑实际排放量核算的有效手段。建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强在线监测的管理，提升在线

监测的技术水平和法律地位，保证在线监测数据的完整性，为本标准的实施提供保障。 

（4）尽快出台配套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和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建议进一步研究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各类生产工艺与产排污环节，分析污染物排

放种类及特征、排放水平和环境影响，尽快出台相关行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和排污

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5）加大对企业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宣传培训力度 

我国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企业大多规模较小、环境管理水平不高。本标准是我国

第一部专门针对日用化学产品制造行业的环境管理标准，第一次对行业企业废水、废气

提出系统的精细化管理要求，应加大对行业企业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培训，帮助理解

技术规范的要求，指导做好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的申请与核发工作。 

（6）适时开展标准实施评估 

我国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业环境管理基础薄弱，相关管理信息较为缺乏，给本标准

编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标准中部分内容还不够完善，建议结合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

核发工作，适时开展本标准实施效果评估，必要时开展本标准的修订工作。 


